浙江大学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
决赛评审规则
一、本规则根据《浙江大学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管理办法（2010年10月修订）》制定。
二、评审委员会组成
学校竞赛组织委员会下设评审委员会，由相关学科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组成。评审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类、哲学社会科学类、科技发明制作A类、B类四个专业评审小组，各组设组长1名，组员若干名。
三、申报作品基本要求
1．2011年7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本校中国籍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（均不含在职研究生）都可申报作品参赛。
2.参赛作品分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、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、科技发明制作A类、科技发明制作B类四类。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作者限本科生。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限定在哲学、经济、社会、法律、教育、管理六个学科。 

3．涉及需由有关部门出具证明材料的参赛作品，须按《浙江大学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管理办法（2010年10月修订）》第三章第十七条的规定严格把关。
4．参赛作品必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指导教师（或教研组）推荐。
5．评委可以对参赛作品的资格提出质疑，并提出质疑理由、证据或线索。受到质疑的作品，须提交书面说明，由评审委员会确定其参赛资格。
四、作品评审要求
1. 评审过程中综合考虑作品的科学性、先进性、现实意义等因素，作品本身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、实用价值和较强创新实力，侧重解决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。
2．评审注意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在学识水平和科研能力上的差异，侧重鼓励有研究潜力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生，尤其是以本科生为第一负责人的优秀作品。
3. 评审实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。评委原则上不参加本人指导作品的评审工作。在评审结束之前，评委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宣布、泄露评审情况和结果。
4. 竞赛采取打分评审制度。对有争议的作品，由评审委员会投票表决。
五、评审程序
决赛分为文本评审、现场问询和秘密答辩三个阶段，根据各阶段成绩综合评审出学校决赛各层次获奖作品。
1.文本评审：采取末位淘汰制，每个类别小组淘汰末位两个作品，其余作品进入.现场问询环节。
2.现场问询：参赛者根据组委会提供的申报书、展板样本，进行现场展示（可附实物（模型）、产品（样品）、图纸、图片、现场演示文件、录像资料等）。评委到展示现场对作者提出问辩，每位评委须对作品至少询问一次。每个类别小组选出学校决赛三等奖作品，并选择45%-50%作品进入秘密答辩环节。
3.秘密答辩：参赛者准备好答辩所需演示材料，评委对其进行提问和打分。秘密答辩时间共12分钟，其中参赛者演示时间5分钟，评委提问、评审时间7分钟。最终评审出学校决赛的特、一、二等奖作品。
